
              免劃公庫支票平行線申請書           【1120206】 

申請日期：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編    號： 

附    件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件編號： 

原  付  款  憑  單  及  支  票  載  事  項 

原付款憑單日期編號 日期:             號碼: 

支 出 用 途  

受 款 人  

金   額 （大   寫）  

公 庫 支 票 日 期 、 號 碼 日期:             號碼: 

    上列原編送付款憑單，經貴所簽發公庫支票交受款人，茲因公庫支票應劃平行

線，而本受款人因需臨櫃兌領現金，敬請惠於支票開立時免予劃平行線以利兌領，

如有糾紛當由本受款人負責解決。 

  此     致 

    北港鎮公所 

申請人(單位名稱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個人印章/公司大小章 

 

擬:是否准予免劃支票平行線，     敬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層決行 

   請核示。                    出納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計室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


